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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治理： 

参与主体与治理模式 

余军华，吕丽娜 

（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

府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

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发展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

分配格局。面对这种难题，经过国外大量实践证实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在对政策网

络治理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域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私人产品供给和民生等不同的政策领域，提出了政府机

关为中心、政府引导下的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第三方和私人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和全部主体参与四种治理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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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圈的发展要求圈内各政府部门施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如此才能实现城市圈的整体目标。但是， 碎片化

的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s） 为整体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不少的阻力，产生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之间

所属不同的行政区划， 有着各自的利益倾向，彼此博弈的动力大于合作的动力，容易产生囚徒困境，出现“大而全，小而全”

的格局，导致市场分割严重、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某些看似经过行政手段调和的目标，在“经济联

邦”的巨大利益冲击之下也显得貌合神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交换固然可以互利于双方，但是受制于彼此之间信息

的限制、公共产品提供的难题和垄断问题，市场机制也一筹莫展。20 世纪70 年代兴起的网络治理理论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较好地解决了联合公共产品提供中所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难题。 

武汉城市圈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首要目标包含生态、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

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求这三方面在全国要做出典范。但是，“8+1”城市圈结构中所包含的地方政府中，位于城市圈中心的

武汉市无论是在人口、经济、工业门类和基础设施上都是“一树独大”，显示出极大的不对称性。就行政环境来看，除了文化

不存在太大差异外，其他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目前，湖北省政府专门成立城市圈战略规划办公室来协调各方利益，并且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长远来看，这种行政协调问题很多，一方面是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另一方面

“硬的基础设施”容易实施，“软服务”难以协调。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行政协调方式也不符合全球化的现实。因此，本文

着力探讨政府、第三方组织、私人部门和个体所形成的政策网络治理在武汉城市圈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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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治理的特征 

网络治理， 通常也称之为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它来源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现代治理绝大多数都是非官僚制

的形式，由公共权威单一主体制定的政策往往带有强制性，常常导致政策的失败。治理通常包含公共与私人部门间、不同的公

共部门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第二，由于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是变化的，因此政策过程要分开来对待。某

些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的互动比其它政策领域更强烈时，政策的制定过程将更加复杂。第三，政府仍然对治理负主体责任，但

并非全部责任。在决策制定前，政策选择要由大量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行动者之间通过商议来形成[1]。 

根据以上假设，并结合目前网络治理已经形成的观点， 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具有5 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网络治理有着多元

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官僚体制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它是“行动者的集合， 每个行动者在指定的政策中表达

自己的利益，并且有能力决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2]。其次，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但非政府组织作为网络治理主体之一，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参与主体往往因合作事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换言之，

不是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具有相同数量的参与主体。根据以上定义，rhodes 再依网络组织间整合的强弱、成员互动稳定性及成员

排他性共分5 类政策网络：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s）、政府间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s）及议题网络（Issur Networks）[3]。政策社群的成员数目相当有限，他们的互

动关系也非常稳定。相反，议题网络的参与者数目庞大，成员开放且不固定，互动频率与强度也不稳定。第四，参与主体间的

关系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赖的关系。BÖrzel（1997）指出，政策网络是大量的非层级的、相互依赖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相对稳

定的关系，他们分享政策的共同利益，通过资源交换实现利益共享，彼此都承认合作是达成共同目标的最好方式[4]。最后， 网

络治理关注过程而非结果（Heclo, 1978）[5]。政策网络一般被视为是利益表达的中介机制，反映了政府政策体系功能分化，以

及需要利益团体和专业社群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之务实考量。因此，网络治理本身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运作过程，只不过它打破

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呈现水平化的特点。 

二、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政策网络主要是指大量的行动主体间所形成的人际网络、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正式制度网络，它颠覆了“官

僚制”的传统观点，打破了权力自上而下的藩篱，它更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和协商的过程。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

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6]。这种多主体、平等参与、强调协商的过程恰恰是目前武汉城市圈

治理所需要的， 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目标是多元的，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果单由政府决策，信息限制容易造成决

策的失误，即使决策正确，执行起来阻力很大，因此多元利益表达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从政策内容上看，治理事务跨越行政

区划，层级控制不再起作用，各行政区划主体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是平等合作关系；第三，从权力关系上看，由于关

系是平等的，命令和控制不再起作用，因为沟通和自愿协调是唯一选择。 

依据网络治理的本质，我们设计了三项构建武汉城市圈治理的原则： 

一是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政府机关受制于资源和信息的限制，在政策制定中必然依赖于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公民社会

的崛起表现在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 各方团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动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民主

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各方面的公共权力主体，也包括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等权

利主体。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因此，区域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私人企业、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和个人。然

而，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起着“元治理”的作用。 

二是平等协商的原则。在区域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治理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治理主体的区别只是分工与职

责的不同。黄显中、曾栋梁两位学者就明确指出， 各利益相关者应在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下，在社会政治层面各自以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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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身份，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彼此对话协商，以期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与合作[7]。平等协商是公私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理论的主旨，它代表着治理时代权力分化之后的结果。总之，各治理主体在互信、互利、相

互依存的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调谈判， 参与合作，求同存异，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共同治理。 

三是相互依赖的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政府失灵， 所以需要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市场也不是完美无

缺的，它有自身的缺陷，市场同样存在着失灵；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就需要发挥“公民社会”的作

用。而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公民社会因为其独特的优越性，其重要作用显得尤为显著。一方面，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政府

之间的作用容易受到限制；市场具有一定的非组织性。另一方面，公共社会可以借助各种跨区域的组织来进行协调合作，实现

共同治理。 

三、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主体构成 

根据上述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武汉城市圈参与主体构成囊括了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

含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第一，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公共事务的主要责任者。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和公民

利益的代理人，政府毫无疑问在政策的规划、组织和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理论认为城市圈区域政府在区域治理中占据主

导地位，具有“元治理”作用。然而，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多中心秩序”思想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而

采取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体系。这要求打破政府的“元治理”地位，并不强调治理的“元作用”，而是

在各自的领域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具体来讲，武汉城市圈中的9 个地方政府及其所包含的职能部门是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如前所述，跨越行政区的公共

事务，政府必须出面协调。例如， 武汉市和孝感市都想在天河机场附近建立“临空经济区”， 这是由于地方利益而出现的冲

突，最终也只能由两市政府才能协调解决。然而，政府的角色因治理事务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涉及到私人经济的事务，政府应

该间接参与。比如，据我们调研所知，武汉市化工企业向黄冈市迁移，两市政府就没有直接干预，更多地是表现出协调者的角

色。 

第二，私人企业是代表市场力量的参与者。我们常常以企业作为市场的代言人。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企业比其他主体更乐意参与区域公共治理，原因不在于企业的公共服务精神或公共治理责任， 而在于企业以实现其利润目标，

参与区域治理可望在税收和政策方面获得一定的优惠。此外，企业通过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使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

形象， 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主要通过共同生产和游说影响决策这两种方式[8]。 

武汉城市圈中的各种企业，不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都可参与到区域治理事务中来。城市圈各企业参与治理往往取决于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私人产品生产者，某些公共政策会涉及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要求参与决策。比如，武汉城市圈多

年前就提出电信一体化，即城市圈内各政府之间同区号同资费，但这个政策一直没有落实，究其原因各电信网络运营商之间的

利益难以协调。对于这种政策，如果政府直接采取行政命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替代者和竞争者，私

人企业参与可以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例如，私人企业高度参与武汉城市圈内的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等大

量公用事业的改革。 

第三，作为社会权力代表公民和第三部门。俞可平（2006）认为“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

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

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 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

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9]公民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承担者，同时也是公共政策服务的对象。由于单



 

 4 

个公民力量的限制，公民往往形成利益集团，推动了第三部门在社会中的兴起。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参与、

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两方面。此外，他们还承担着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责任。武汉城市圈内的各种行业协会、自愿者组织、社区

组织等非营利组织大量存在，它们参与城市圈内公共事务的足迹随处可见。涉及到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的政策，城市圈内各工

业协会广泛参与，共同协调，以实现城市圈的整体目标。例如，城市圈内9 个城市科协定期举行会议，商讨科技产业布局。涉

及到两个行政区划结合部的公共产品，各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 武汉市郊的行政村与周边城市的行政村，由于生源减少， 彼

此各村都兴建一所学校， 成本巨大，容易造成设施浪费，因此很多民营学校参与进来，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空缺的补充。 

四、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结构 

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在结构上既不同于传统垂直的层级管理，也不同于市场协调治理，它是一种基于自愿参与的水平治理方

式。这种治理摒弃了精英主义（Elitism）和法人主义（Corporatism）的治理方式。前者强调政治事务中精英的能力，造成了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最为关键的是，它强调自上而下权力的运作，忽略其他利益集团表达偏好的途径。而后者在治理结构中虽

然加入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参与，但更多侧重经济事务的规划，功利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最为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基层民众的声音。

网络治理属于典型的社会中心治理方式，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与自我治理。这种模式主张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多

元主义者认为团体是政治过程的中心，政策是不同团队相互竞争的结果，而透过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制衡国家机关的

行为。此外，多元主义者也认为权力是分配在各团体之间，但并不是所有团体都有同等的影响力与参与机会，团体的影响力视

其拥有的资源、组织大小、动员程度及合法性而定，而国家机关则是扮演中心的角色，开放所有管道让各利益团体竞争。因此，

多元主义模式特别适合于城市圈区域治理体系。 

虽然武汉城市圈治理中强调政府机构、市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利益的表达和互相协调，但根据多元主义理论，这种

多元主体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各治理主体在权力结构中有着同等重要性和参与机会，网络治理与层级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弹性

治理。因此，我们认为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体系应区别对待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治理主体和权力分配，不能采取大一统的策略，

具体如下： 

第一， 城市圈中涉及到区域规划等政策时，参与主体不能太多且以政府机关为主。政策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涉

及到长远的利益，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区域规划中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信息，其他组织并不具备。区域规划要求统一，过多的参

与主体容易造成方案的分歧和决策的困难。因此，区域规划应该以公共组织为主体，基础设施规划由9 个政府机关及其相关部

门根据专业知识的需要组织专家进行，产业规划除了以上主体之外还应该邀请相关行业协会和骨干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与。 

第二，涉及到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应该吸纳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决策。公共产品由于私人不愿意或无法提供，因而

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仍然面临着政府失灵。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ilc Management）的精神，私

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与提供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因此，武汉城市圈中涉及到公共产品，特别是准公共

产品的政策，应该邀请私人组织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比如，武汉城市圈电信政策中的信号覆盖、圈内收费等政策可以采取这

种措施。这种模式中决策的主体仍应以政府为主，其他组织为辅。 

第三，涉及到私人产品供给的产业政策应该以第三方群体和私人企业为主要决策者， 政府为辅。产业政策更多的牵涉到私

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等具体生产主体的利益，对于这方面的事务，可以采取公共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模式进行决策。具体来

说，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制定游戏规则和裁判的角色，其他利益集团通过相互的斗争、商讨和妥协等互动策略，最终会达到

一种利益均衡，政府再将这种均衡的利益制定成政策。比如，城市圈中的银行业务的通存通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第四， 偏重于民生的政策应该全部主体参与。因为这部分政策主要关系到公民的利益，因此公民是主要的决策参与者。但

是，社会政策服务的传递既可以是政府， 又可以是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因此这两种生产单元也应该参与决策。此外，从责

任来分析， 政府在民生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于是， 这就形成了四种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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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反馈他们的意见，由下而上形成政策。 

五、结论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又分属不同的

行政区域，有各自的管辖范围，同时也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城市圈内各地方的目标与整体目标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困难。这

种困难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 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整体的目标涉及到广泛的政

策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似乎也难以平衡它们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要求权力分配的变革，自上而下的

权力分配方式不再符合社会的潮流。面对这种难题，大量实践证实政策网络治理理论可以指引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网络治理

并不排斥目前的公共政策领域，它更注重政策参与主体、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模式，主张各主体的平等参与，提倡政策的弹

性设计，重视利益的协商、互动和沟通等政策过程，反对行政权威的强制控制。我们认为此理论切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

具备尝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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